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农股份”）100%股份（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

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农控股”）与凌渭土等 44 名浙江

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集团”）股东于 2019 年 9 月 1

日签署的《凌渭土等 44 人与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凌渭土等 44 名华通集团股东将其所持华通集

团 57%的股份转让给浙农控股。前述股份转让完成后，浙农控股持有华通集团

57%的股份，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华通集团 13%的股份，浙江省供销合

作联合社（以下简称“浙江省供销社”）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前述股份

过户正在办理中。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收购资产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供销社。公司拟收购资

产的相关财务指标超过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告相关指标的 100%，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独立董事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及《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严格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后，基于独立

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

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2. 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方案以及拟签订的相关交易

协议等文件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

可行，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 浙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供销社。本次交易完成前，浙农股份的

控股股东浙农控股通过收购公司的控股股东华通集团 57%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浙江省供销社将通过控制华通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新实际控制

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4. 同意《关于<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

就本次交易作出的总体安排。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相关主管

部门的批准。公司能否通过该等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已在《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中对本次交易需要获得上述批准、核准事项作出了重大风险

提示。 

特此意见。 

 

独立董事：金自学、任少波、谭国春 

                                            2019 年 9 月 16 日 

 

 


